
济 宁 市 兖 州 区 博 物 馆

新济宁市兖州区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术委员会建设，保障学术委员

会在学术事务中有效发挥作用，根据《济宁市兖州区博物馆学术委

员会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本馆实际，制定本工作规程。

第二条 学术委员会是全馆学术工作的咨询、评审、建议及执行

指导机构，为全馆学术和科研事项的决策提供依据。学术委员会在

馆长组织下指导、协调、咨询、评议本馆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人

才培养工作中的相关学术事项。

第二章 组成

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成员由本馆馆务会议定后报上级主管部

门。

第四条 学术委员会设主任一名、执行主任一名、副主任三名。

并特邀知名专家组成顾问团队，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设秘书处，秘书长一名，成员若干，负责

处理学术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工作。

第六条 因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需调整委员时，新任委员应由



两名以上现任委员提名，由本馆馆务会审定。

第七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的，经学术委员

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及时进行调整：

（一）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的；

（二）因健康、工作（职务）变动等原因不能正常履行职责的；

（三）怠于履行委员职责的；

（四）有违反职业道德或违背科研伦理的行为、学术不端行为

或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

（五）因其他原因不能或不宜担任委员的。

第三章 职责权限

第八条 权利

（一）在学术委员会议上有发言权、表决权、投票权；

（二）对学术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有建议权和批评权；

（三）对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有复议权；

（四）对学术委员会将要审议的事项有调查权、查阅有关档案

资料的权力；

（五）对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有批评权和建议权。

第九条 义务

（一）学术委员会委员应恪尽职守，公正、公平地履行职责，

模范遵守学术规范，严格遵守国家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本馆有



关规定。

（二）积极参与学术委员会的各项事务，完成学术委员会交办

的各项任务。

（三）深入开展科研、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发挥表率和示范

作用。

（四）指导本馆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学术活动。

（五）对学术委员会审议的事项及委员的发言负有保密责任。

（六）接受学术申诉，并向学术委员会提出处理建议。

第四章 运行制度

第十条 学术委员会每年至少应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商讨、评议

或决定有关学术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第十一条 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

为有效。讨论议题，需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决定时，须有投票人

数的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第十二条 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主任委员召集并主持。主任

委员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以委托副主任委员代为主持。

第十三条 学术问题，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则。参会学

术委员对需表决事项存在重大争议时，经半数以上出席会议的委员

同意，可对该事项暂缓表决。同一事项在同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中

不进行第二次表决。



第十四条 委员因病、事假不能出席学术委员会会议时，必

须向学术委员会主任或执行主任请假。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工作规程已经 2023年 5月 8日第 10次馆务会审议

原则通过，并经 2023 年 5 月 15 日区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办

公会审议原则同意。

第十六条 本工作规程由济宁市兖州区博物馆学术委员会负责

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文明实践活动“书香为伴·礼赞祖国”
2019年兖州区第七届读书朗诵比赛实施方案

为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落实“倡导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社会”的要求，按照全省第十四届读书朗诵大赛的统一安

排部署，迎接 2019 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经研究，决定

在全区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书香为伴·礼赞祖国”第七

届读书朗诵比赛活动。

一、指参赛对象：全区朗诵爱好者（16周岁以上）。


